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进开发区工业用地 “标准地”
改革的指导意见

吉政办函 〔２０２５〕６６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

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工业用地逐

步推行 “标准地”出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工作目标

工业用地 “标准地”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具

备供地条件的区域,在完成相关区域评估及通平等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合理设定容积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地均税收等控制性指标,纳入土

地出让条件,实行履约承诺、全程监管的供地模式.“标准地”适用于

省级以上各类开发区,工业项目原则上进入园区建设.

２０２５年,各市 (州)、县 (市)政府制定工业用地 “标准地”出让

实施方案,指导开发区管委会开展区域评估、构建指标体系和指标值等

基础工作,每个省级以上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力争完成一宗 “标准地”

出让 (至少具备 “标准地”供应条件),实现 “交地即交证、拿地即开

工”;２０２６年,建立完善相关制度,科学设定指标体系,省级以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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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增工业用地全部实行 “标准地”出让,促进工业项目早落地、早达

产、早见效,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二、工作任务

(一)开展区域综合评估.各市 (州)、县 (市)根据实际情况,在

拟开展“标准地”出让区域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水资源论证、水土保持方案、洪水影响、文物保护评

估、地震安全性评价、气候可行性论证、节能评估等评估评价事项有关要

求,由各市(州)、县(市)政府组织完成区域评估并承担相关费用.鼓励

“多评合一”,评估评价成果向社会公开,不得对用地单位再单独提出评估

要求,切实减轻企业成本,提高项目准入前期效率.

(二)构建指标体系.省自然资源厅牵头制定“标准地”指标体系,各

地结合产业准入、功能区划和相关区域评估要求,合理构建符合本地实

际、可监管的“标准地”准入指标.指标体系以容积率、固定资产投资强

度、地均税收３项指标为主要指标,构建“３＋N”控制指标体系(其中,容积

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地均税收为主要指标,“N”即土地产出率、建筑系

数、能耗标准、排放标准、科研投入、就业等其他自选指标),在出让公告中

一同发布.各地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态势实行动态调整,对

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工业项目,可设置科研投入、就业、技

术、产品品质等软性控制指标.各市(州)、县(市)应在２０２５年底前公布

本地开发区“标准地”指标体系和指标值.

(三)规范供应方式.各市 (州)、县 (市)围绕事前定标准、事中

作承诺、事后强监管等关键环节,制定 “标准地”操作流程、工作指

引、协议文本等.严格执行 “净地”出让, “标准地”供应前须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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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一平”,鼓励达到 “七通一平”.鼓励各地根据产业类型、企业生

命周期、投资状况等要素,选择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

方式供应 “标准地”,减少用地单位一次性拿地成本;探索创新工业用

地竞价方式,在符合相关法定条件下鼓励企业竞报地均税收等指标.

(四)明确履约责任.用地单位在与自然资源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市(州)、县(市)政府或其指定机构(部门)应与

用地单位签订“标准地”履约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履约监管协议»).在

«履约监管协议»中明确控制指标、竣工验收、达产复核、奖励措施和违约

责任等事项;可约定对提前达产、地均税收高于约定值的用地单位,按规

定给予政策支持;对严重违约的明确项目用地核减、退出等监管措施.

(五)促进地证同交和联合验收.用地单位承担并落实工程质量、

安全、进度管理等主体责任,确保工程按标准、按计划实施.对于规划

设计条件明确的工业项目,可由市 (州)、县 (市)政府组织提前编制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方案,纳入土地供应方案,促进 “交地

即交证、拿地即开工”.大力推行标准化厂房,鼓励建设多层厂房、合

理利用地上地下空间.严格落实建设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质量责

任,保证工程质量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建立联合验收

机制,项目竣工后相关部门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对标验收,简化验收事

项、优化验收流程.对通过联合验收的,出具验收意见;对未通过联合

验收的,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六)优化行政审批服务.各市 (州)、县 (市)要建立 “标准地”

审批跟踪服务机制,推行 “标准地”出让前期辅导和审批 “帮代办”全

流程服务.实行告知承诺制,对符合告知承诺制条件的项目,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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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可当场或在承诺审批时限内发放有关证照和批复文件.按照方便企

业办事的原则,及时公布容缺受理申请材料的范围,推行容缺受理、一次

性告知、并联审批等机制,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间、提高审批效率.

(七)实施全过程协同监管.各市 (州)、县 (市)应强化项目实施

过程监督管理,督促用地单位履行相关责任.按照 “谁主管、谁监管”

的原则,研究制定 “标准地”项目全过程履约监管办法.对监督监管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责令用地单位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

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土地出让合同等追究责任.项目正常运营

后,相关部门应持续加强监管,实现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并将用地单

位履约承诺情况和行政管理信息记入信用档案依法公开,作为用地单位

享受优惠政策的重要参考,对严重失信企业依法依规惩戒.

(八)拓展适用范围.对供而未建、低效用地改扩建项目鼓励参照

“标准地”建设、管理.其他产业集聚区、工业功能区等根据实际情况,

可参照本指导意见执行.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保障.各市 (州)、县 (市)要加强对 “标准地”改

革的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推动 “标准地”出让落

到实处.省直相关部门建立协调推进机制,解决 “标准地”改革重大问

题.省自然资源厅负责牵头统筹推进 “标准地”改革,省发展改革委、

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厅、省政

务服务和数字化局、省能源局、省税务局、省气象局、省地震局根据各

自职责,指导各地落实 “标准地”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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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奖惩监督.对推进 “标准地”改革、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促进项目落地等方面成效显著的地区,在用地计划指标、开发区调整优

化、补充耕地指标调剂等方面优先支持,在相关资金分配时予以倾斜,

对符合条件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优先安排.对推进不力、未按期达

标的,暂缓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审批与供应.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市 (州)、县 (市)要高度重视 “标准地”

改革政策的宣传,及时、准确、全面对 “标准地”改革政策进行深入解

读.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预期,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及时总结和宣传推广 “标准地”改革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切实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增强经营主体对 “标准地”

改革的信心,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附件:１􀆰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体系

２􀆰吉林省城镇土地等别表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７月３日

附件１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体系

代码 行业名称 容积率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至

六等

七等至

九等
十等

地均税收
(万元/公顷)

１３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０ ≥２０３０ ≥１８８０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７５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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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行业名称 容积率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至

六等

七等至

九等
十等

地均税收
(万元/公顷)

１４ 食品制造业 ≥１􀆰０ ≥２０３０ ≥１８８０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７９０ ≥５０

１５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１􀆰０ ≥２０３０ ≥１８８０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７５０ ≥１５０

１６ 烟草制品业 ≥１􀆰０ ≥３０７０ ≥２８５０ ≥２４６０ ≥２１００ ≥６５０ ≥３５００

１７ 纺织业 ≥０􀆰９ ≥２６００ ≥２４１０ ≥２１４０ ≥１７５０ ≥８２０ ≥４５

１８ 纺织服装、服饰业 ≥１􀆰１ ≥２６００ ≥２４１０ ≥２１４０ ≥１７５０ ≥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９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

鞋业
≥１􀆰１ ≥２０３０ ≥１８８０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６８０ ≥５４

２０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

品业
≥０􀆰９ ≥１５２０ ≥１４１０ ≥１２２０ ≥８６０ ≥６３０ ≥２４

２１ 家具制造业 ≥０􀆰９ ≥２０３０ ≥１８８０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６４０ ≥２４

２２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０􀆰８ ≥２０３０ ≥１８８０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７９０ ≥９０

２３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０􀆰９ ≥３０７０ ≥２８５０ ≥２４６０ ≥２１００ ≥８６０ ≥７５

２４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

造业
≥１􀆰１ ≥２６００ ≥２４１０ ≥２１４０ ≥１７５０ ≥７００ ≥３９

２５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０􀆰５ ≥３０７０ ≥２８５０ ≥２４６０ ≥２１００ ≥９００ ≥２７５

２６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６ ≥３０７０ ≥２８５０ ≥２４６０ ≥２１００ ≥８２０ ≥７５

２７ 医药制造业 ≥０􀆰８ ≥３５８０ ≥３５４０ ≥３３６０ ≥２８７０ ≥１３００ ≥２４０

２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８ ≥４１９０ ≥３９８０ ≥３６４０ ≥２９５０ ≥１３００ ≥１１０

２９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０􀆰９ ≥２６００ ≥２４１０ ≥２１４０ ≥１７５０ ≥１２５０ ≥５０

３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８ ≥１５２０ ≥１４１０ ≥１２２０ ≥８６０ ≥８１０ ≥４５

３１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０􀆰６ ≥３５８０ ≥３５４０ ≥３３６０ ≥２８７０ ≥１１７０ ≥６０

３２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０􀆰６ ≥３５８０ ≥３５４０ ≥３３６０ ≥２８７０ ≥９４０ ≥１００

３３ 金属制品业 ≥０􀆰８ ≥３０７０ ≥２８５０ ≥２４６０ ≥２１００ ≥１０８０ ≥４５

３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８ ≥３５８０ ≥３５４０ ≥３３６０ ≥２８７０ ≥１１３０ ≥６０

３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８ ≥３５８０ ≥３５４０ ≥３３６０ ≥２８７０ ≥１２３０ ≥６０

３６ 汽车制造业 ≥０􀆰８ ≥４１９０ ≥３９８０ ≥３６４０ ≥２９５０ ≥１２３０ ≥１８０

３７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０􀆰８ ≥４１９０ ≥３９８０ ≥３６４０ ≥２９５０ ≥２０５０ ≥４５

３８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０􀆰８ ≥４１９０ ≥３９８０ ≥３６４０ ≥２９５０ ≥１６００ ≥９５

３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１􀆰１ ≥４５９０ ≥４２５０ ≥３６７０ ≥３５４０ ≥１４２０ ≥１５５

４０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１􀆰１ ≥３５８０ ≥３５４０ ≥３３６０ ≥２８７０ ≥１８７０ ≥７０

４１ 其他制造业 ≥０􀆰８ ≥２０３０ ≥１８８０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６１０ ≥６５

４２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０􀆰８ ≥２０３０ ≥１８８０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６１０ ≥５０

４３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０􀆰８ ≥２０３０ ≥１８８０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６１０ ≥４５

注:１􀆰本表中各行业对应的相关指标为最低准入值,各市 (州)、县 (市)可根据本地产业优势、区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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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区级别等因素,适当提高相关行业的准入标准.
２􀆰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按照对应的行业整体上浮至少５％.战略性

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 «国民经济分类»对照表见 «自然资源部关于发布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
制指标›的通知»(自然资发 〔２０２３〕７２号).

附件２

吉林省城镇土地等别表

一等:长春市本级

二等:吉林市本级

三等:四平市本级、延吉市

四等:通化市本级、松原市本级、前郭县

五等:辽源市本级、白城市本级、白山市本级

六等:九台区、双阳区、公主岭市、梅河口市、敦化市

七等:榆树市、德惠市、舒兰市、磐石市、蛟河市、桦甸市、图们

市、珲春市

八等:农安县、永吉县、双辽市、梨树县、伊通县、临江市、通化

县、集安市、柳河县、龙井市、和龙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长

白山保护开发区池西区、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

九等:洮南市、大安市、江源区、抚松县、东丰县、东辽县、扶余

市、长岭县、辉南县、汪清县、安图县

十等:通榆县、镇赉县、靖宇县、长白县、乾安县

—６１—

吉林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５􀅰９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